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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:「臺南市海域開放小型漁船經營刺網及籠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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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告

言

裝

訂

主旨:公告「臺南市海域開放小型漁船經營刺網及籠具作業第三次

試辦計畫」。

依據:漁業法第五十四條第五款。

公告事項:自114年10月1日至117年6月30日辦理「臺南市海域開放

小型漁船經營刺網及籠具作業第三次試辦計畫」如附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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